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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文件

上 海 市 消 防 救 援 局

沪教委规〔2025〕4 号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消防救援局关于印发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高校电动自行车管理工作

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上海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

作要求，切实加强本市高校电动自行车管理，市教委、市消防救援

局联合制定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高校电动自行车管理工作的指

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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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高校电动自行车管理工作的指导意

见（试行）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上 海 市 消 防 救 援 局

2025 年 4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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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高校电动自行车管理工作的

指导意见（试行）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

交通安全法》《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《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

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上海市电动自行车安

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要求，制定本意见。

第二条 本意见所指电动自行车，是以车载蓄电池作为辅助能

源，具有脚踏骑行能力，能实现电助动或电驱动功能的两轮和三轮

自行车。

第三条 按照“控总量、限增量、管存量”的工作思路和“依

法依规、禁限结合、规范使用”的原则，构建全链条管理体系，实

现校园内电动自行车管理趋于规范、电动自行车安全风险有效控制、

校园安全环境和秩序明显好转、师生员工安全感明显提升的目标。

第四条 高校是校园电动自行车管理的责任主体，要明确分管

领导和牵头职能部门，压实各二级单位责任，落实本单位电动自行

车管理相关要求，其职责包括但不限于：对本单位师生员工违反学

校规定使用电动自行车的行为开展教育整治；加强电动自行车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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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和法治宣传教育，倡导绿色、安全出行。

第五条 高校电动自行车管理实行“一校一策”，可根据实际

情况决定电动自行车是否准入校园或校区。

第六条 对电动自行车准入的校园或校区，要根据空间条件、

师生员工数量、环境建设规划等因素，科学核定各校园或校区电动

自行车最大承载量，明确充（换）电区域、停车区域、通行规则等

事项，并向全校师生员工公布。

第七条 高校电动自行车充电桩数量应根据“环境适配、总量

控制、安全优先”的原则，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优化，原则上不再

增加，对不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的充电桩，要依法依规予以改

造或拆除。可采取引进“充电柜”“换电柜”等技术，满足师生员工

充电需求，管控充电风险。

第八条 对电动自行车准入的校园或校区，要实行电动自行车

“一人一车一证”实名登记备案和通行准入管理，并设定有效期限。

高校要及时处理校内无证电动自行车。

第九条 对因身体或学习、实习等原因居住在校外，确需使用

电动自行车通勤的学生，要对其电动自行车入校通行准入予以保障。

第十条 高校要从严管控校内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销售业务。

第十一条 电动自行车数量已达核定总量上限的校区，高校要

对有新增电动自行车入校需求的学生做好疏导与解释工作。

第十二条 对已毕业离校的学生及离职员工的校内电动自行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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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行证，高校应及时予以注销。

第十三条 高校应定期开展废旧电动自行车集中处置工作。

第十四条 高校要采取有效措施，从严管控校外电动自行车进

入校园。

第十五条 高校要根据实际情况，建立健全电动自行车准入、

停放、充电和行驶管理制度，应对电动自行车入校通行准入、电池

容量、电池类型、充电设备、充电区域、换电区域、停放区域、行

驶区域、交通规则等作出明确规定。

第十六条 禁止人员携带电动自行车或电瓶进入楼宇、电梯，

禁止室内充电。

第十七条 禁止无牌车、超标车、改装车进入校园。

第十八条 高校要划定专门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域，设置醒目

标识引导师生员工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指定区域，杜绝乱停乱放，

严禁占用消防通道。

第十九条 高校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，科学规划和设置校园电

动自行车充电区域和设施，布设专用线路，规范安装充电设施。充

电区域及充电设施应和宿舍、教室、食堂、实验室等人员密集场所

和风险源集中场所保持一定安全距离。

第二十条 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，采取信息化、智能化手段加

强电动自行车管理。

第二十一条 高校要充分发挥各二级单位、群团组织、党员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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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和平安志愿者作用，定期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和文明使用宣传教

育，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线。

第二十二条 高校要制定电动自行车火灾应对预案，定期组织

演练，提升管理人员和师生员工应对突发情况的处置能力。

第二十三条 高校要将电动自行车管理纳入校纪校规体系,建

立健全电动自行车使用约束惩戒机制。对因电动自行车使用不当引

发交通事故、火灾事故，或造成其他重大影响的，根据有关法律法

规追究电动自行车使用人的责任。

第二十四条 本意见自 2025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 年。



抄送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育技术装备中心,上海市学校安全协会。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4月 21 日印发




